
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第四次学生代表大会

选举办法（草案）

一、根据《广东省学生联合会章程》《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则》

《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》的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

本选举办法。

二、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第四次学生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

届学生会常任代表，第四届学生会委员会委员、主席团。经校党委、

校团委同意，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第四届学生会委员会共设委员8名，

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第四届学生会主席团拟设主席团成员5名。选举

工作由大会主席团领导。

三、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第四届学生会委员会候选委员及主席

团候选人名单，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学生会与有关院系民主协商提

出，报学校党委、团委同意，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。大会主席团根

据多数代表意见，确定正式候选名单，提交大会选举。

四、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第四届学生会委员会设委员8名。按照

超过20%的差额，委员候选人确定为9名，差额1名；第十届学生会主席

团设成员5名。按照超过20%的差额，主席团候选人确定为6名，差额1

名，主席团候选人需为新当选的委员会委员。按照1-2名的差额，主席

团候选人确定为6名，主席团候选人需为新当选的主席团成员。

五、本次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。选举时，参加选举的代表必

须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以上，方可进行。选举时代表必须亲自投票，

因故请假不能参加选举的代表，视为弃权，不能委托他人代替投票。

六、选举人对候选人可投赞成票，也可另选他人。划票时，赞成

的在候选人姓名右方的空格内划“√”，如要另选他人，可在选票末



的空格内写上你认为合适的人选姓名，并在姓名右方的空格内划

“√”。每张选票赞成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，

多于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。

七、选举时，划写选票要用蓝色或黑色的签字笔或圆珠笔填写，

划写符号要准确，笔迹要清楚。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票，为无效

票；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，可辨认部分有效。

八、投票顺序：首先是总监票人、监票人投票，其次是大会主席

团成员和代表依次按指定的行走路线进行投票。

九、大会设总监票人1名，监票人7名，由各代表团从非侯选人代

表中推选，经大会通过后对投票、计票过程进行监督。计票人员由大

会主席团安排工作人员担任。

十、投票完毕，由监票人启封开箱，计票人清点票数，并由总监

票人报告清点结果。收回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选票，则选举有效；若

收回选票多于发出选票，则选举无效，应重新进行选举。

十一、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的半数，

始得当选。获得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被选举人多于

应选名额时，以得票多者当选；出现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，

以得票多者当选。当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，应对不足名额再进行选举。

仍少于应选名额时，可相应减少应选名额，不再进行选举。当选人接

近应选名额时，也可以直接减少应选名额不再进行选举。

十二、大会选举计票完毕，监票人应将投票人数和票数进行核对，

做出记录并签名后，由总监票人公布，选举结果由大会主持人宣布。

宣布选举结果、报告所得票数时，均按姓名笔划为序排列。

十三、本选举办法经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后生效。选举工作如遇特



殊问题，由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，经大会通过后执行。

十四、本选举办法解释权为大会主席团所有。


